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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梵融慈善基金会投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捐赠人投入深圳市梵融慈善基金会（下称“本基金会”）的

资产能够保值增值，提高项目投资经济效率，以扩大本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使受

助者获得最大的救助效益，并为捐赠者提供最好的奉献爱心的平台，根据《基金

会管理条例》和《深圳市梵融慈善基金会章程》（下称“基金会章程”）,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投资项目（下称“项目”），是指本基金会依据法律、

法规之规定，拟进行投资并获取收益的项目。 

 

第二章 投资项目范围 

第三条 选择投资项目的原则。投资项目的选择应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和

本基金会发展战略。投资项目应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利用充分、详实、有效的资

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确保投资决策的科学性。投资项目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四条 本基金会的投资方向主要侧重于股权投资，同时，在符合法律、法

规之规定的前提下，本基金会亦可进行其他投资，以实现基金会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五条 本基金会将在理事中选择三名成员或者聘请其他专业人员与本基金

会名誉理事长、荣誉顾问等组成专业的理事会投资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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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投资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接受理事会的委托制定重大投资活动的

计划，在重大投资活动的计划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投资管理委员会对计划内的

具体投资活动进行决策并承担相应管理责任。因应需要，理事会可以聘请其他具

有投资经验的投资专家进入投资管理委员会。 

 

第七条 投资管理委员会成员应当具备如下资格： 

（一）品行端庄，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 

（二）具备股权投资，金融及相关企业运营的专业技能，拥有丰富的项目投

资经验。 

 

第八条 本基金会所有投资活动均由投资管理委员会进行事先评估和事后管

理。 

 

第九条 基金会的投资必须以基金会法人身份独立进行，必须遵循审慎原则。

投资管理委员会可以委托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具备资格的金融管理机构进行资产

管理。 

 

第十条 投资项目审批。投资项目由投资管理委员会提交理事会依据基金会

章程之规定进行审议、表决。 

 

第四章 生效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深圳市梵融慈善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年 7月 31日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于理事会。 


